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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 

（2021）粤0305执688号 

 

申请执行人：金诺（深圳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深圳

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

务秘书有限公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ADRK38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崔鹏。 

被执行人：深圳市天益智网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深

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汪山社区桃园东路 1 号西海明珠大厦 11

楼A57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20828650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万文惠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深圳市女娲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

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C3 栋 16 楼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HAGL26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金银玉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吉安市天益智网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西省吉

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山大道275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608050544209406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徐飞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深圳晓润控股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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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区桃源街道长源社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C3栋1601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987L7Q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万文惠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深圳市天益源动力技术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

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塘头 1 号路 8 号创维创新谷

A0601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G2QH5M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万文惠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万文惠，男，汉族，1968 年 4月 22日出生，身

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麒麟花园B区 4栋 403，身

份证号码220104196804222637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金春红，女，汉族，1969年1月1日出生，身份

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麒麟花园B区 4栋 403，身份

证号码220104196901012420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金银玉，女，汉族，1978 年 9月 30日出生，身

份证住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建和街 20 号，身份证号码

220104197809302024。 

申请执行人金诺（深圳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

市天益智网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女娲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、吉

安市天益智网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晓润控股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天

益源动力技术有限公司、万文惠、金春红、金银玉合同纠纷一案，

本院作出的（2020）粤0305民初2529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

律效力。因被执行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已立案受理。 

本案在诉讼过程中，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深圳市天益智网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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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有限公司名下登记的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同福裕路中海

半山溪谷花园 18 栋 2-1B 房产（不动产证号：7000096328）、位

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同福裕路中海半山溪谷花园18栋2-1A房

产（不动产证号：7000096327）以及被执行人吉安市天益智网科

技有限公司名下登记的位于嘉华大道与南山大道交叉口西南角

的土地使用权[不动产证号：赣（2016）井开区不动产权第0000056

号]。在执行过程中经本院通知被执行人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义务后，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拒不履行。 

经审查，本院认为，经本院依法通知后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应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深圳市天益智

网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登记的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同福裕路

中海半山溪谷花园18栋2-1B房产（不动产证号：7000096328）、

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同福裕路中海半山溪谷花园 18 栋 2-1A

房产（不动产证号：7000096327）以及被执行人吉安市天益智网

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登记的位于嘉华大道与南山大道交叉口西南

角的土地使用权[不动产证号：赣（2016）井开区不动产权第

0000056号]用于抵偿其所欠债务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

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、第二条之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深圳市天益智网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登记

的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同福裕路中海半山溪谷花园 18 栋

2-1B 房产（不动产证号：7000096328）、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

区同福裕路中海半山溪谷花园 18 栋 2-1A 房产（不动产证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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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00096327）以及被执行人吉安市天益智网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登

记的位于嘉华大道与南山大道交叉口西南角的土地使用权[不动

产证号：赣（2016）井开区不动产权第0000056号]。 

本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长      陈盛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周钟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周  蕾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  唐宇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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